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2026年博士研究生录取办法

根据教育部、四川省教育考试院以及学校相关文件规定，结合我院实际情况，为做好今年博士研究生录取工作，制定此录取办法。
1、 录取规则
1. [bookmark: OLE_LINK5]根据“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确保质量、宁缺毋滥”的原则，按照报考同一专业考生的综合成绩排序，择优录取，第二阶段考核任一单项成绩不及格（百分制60分以下），不能参与考生综合成绩排序。
2. 递补拟录取规则：申请-考核拟录取考生放弃拟录取，按照综合成绩排序，由报考同一学科专业的普通招考考生依次递补录取。
二、工作流程及要求
（1） 硕博连读和申请-考核
该流程安排详见学院官网通知。
（2） 普通招考
普通招考分为初试和复试两个阶段。
1. 第一阶段为初试，其工作流程及要求详见四川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官网通知。
2. 第二阶段为复试，其工作流程及要求如下：
（1）复试对象：符合复试要求的考生（复试名单在四川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网站公布，未在名单之内的考生不能参加复试）。
[bookmark: OLE_LINK3]（2）报到时间、地点：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4]2026年5月7日（周四）上午9:00-9:30，成龙校区学院办公楼428。
报到资料审核：身份证原件/扫描件、初试准考证、毕业证、学位证、专家推荐信、毕业论文、思想考核表、个人简历、所获奖励、学术成果（含专利）、攻读博士期间研究计划。
（3）复试时间、地点：
2026年5月7日（周四）上午9:30-12:00，成龙校区学院办公楼429（候场428）。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_GoBack]（4）复试考核内容：考核分为专业综合素质考核和攻读博士期间研究计划考核两部分，其中专业综合素质考核满分100分，外国语听说能力测试20分，攻读博士期间研究计划考核满分80分。时长：外国语听说能力测试不少于5分钟，其他内容不少于15分钟。综合考核任意一单项百分制60分以上为合格。
考核形式：考生用PPT展示本人学习、科研、攻读博士期间研究计划等相关内容，时间10分钟以内。之后回答专家提问。
（5）注意事项：考生在复试过程中不得暴露自己的身份信息；复试时需着装得体，禁止佩戴耳机、禁止使用具有通信、录音、录像等功能的电子通讯设备；考生任何时候不得以任何形式外泄复试内容，如发现私自将复试相关内容在网络、个人、群体之间传播，将追究其法律责任，并取消其录取资格。
（6）复试缴费：根据四川省相关文件，复试考生按120元/生的标准缴纳复试费，加试考生另按80元/生的标准缴纳加试费。4月27日9:00起关注四川师范大学计划财务处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大厅”，选择“网上缴费”，在“用户名”输入考生编号（准考证上可查看考生编号），在“初始密码”输入“BS@考生编号后6位”（例BS@999999），按要求修改密码后缴费。
三、其他事项
（一）成绩查询及复核：详见研究生院或学院网站后期通知。
（二）监督举报电话或地址：研究生招生办公室028-84760693，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静安路5号，邮编610068，电子邮箱csyz@sicnu.edu.cn；学校纪委办公室监督举报电话028-84760624；学院咨询电话：028-84481556；学院投诉电话：028-84480790。
其他未尽事宜将陆续公布，请关注四川师范大学研究生院通知与四川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主页博士招生专栏的通知，并保持预留的手机畅通，及时查看短信/微信/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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